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印发 《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差错行为公示办法》的通知
各招标代理机构，中心有关科室、直属单位：
　　现将《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差错行为公示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守执行。
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2021年9月14日

[bookmark: _GoBack]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差错行为公示办法
　　第一条 为规范招标代理机构执业行为，维护良好的进场秩序，提高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 进入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开展工程建设项目、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的社会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“代理机构”）适用本办法。
　　第三条 代理机构应当依法依规开展代理业务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中心各项规章制度，践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。
　　第四条 本办法公示内容主要有：代理机构单位名称、代理项目及标段号、服务差错行为等。
　　第五条 代理机构进场服务过程中有下列差错行为的，将被记录并公示：
　　（一）在项目受理、标段划分中未能正确填写相关信息或提供相应资料的；
　　（二）未按规定使用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（采购）文件示范文本的；
　　（三）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（采购）文件发出后，擅自终止招标的；
　　（四）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（采购）文件中存在重大瑕疵，内容不全、有歧义或前后不一致，或者设置的资格条件存在错误的；
　　（五）投标（资格预审申请）截止时间变更，未同步在系统中变更场地预约的；
　　（六）发出的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（投标邀请书）与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不一致的；
　　（七）办理了项目容缺手续，但未按承诺期限补齐相关资料的；
　　（八）未在电子交易平台中及时回复投标人提出异议的；
　　（九）在开评标环节，工作人员未佩戴内嵌“招信码”工作牌上岗的；
　　（十）组织开标时，工作流程或者操作出现错误，影响开标的；
　　（十一）无正当理由延长解密时间，投标（资格预审申请）文件应退未退的；
　　（十二）对开标现场的异常情况未及时处理、上报的；
　　（十三）未经许可进入封闭评标区，或者进入评标区但未按规定办理进出登记手续的；
　　（十四）在评标区内未按规定存储通讯设备或未履行程序擅自对外联系的；
　　（十五）未向招标人（采购人）告知抽取评标专家相关事宜，导致评标专家抽取延误或抽取时间、人数、专业、回避信息录入错误，或者专家抽取申请与招标（采购）文件不符的；
　　（十六）未按要求进行评标准备或者未向评标（评审）委员会提供评标所必需的信息材料的；
　　（十七）未按规定对评标（评审）结果进行形式核查导致复评或重新修正的；
　　（十八）在评标过程中，发表倾向性或引导性言论干预评标工作的；
　　（十九）未按规定支付评标专家劳务费的；
　　（二十）未履行保密义务，违规对外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；
　　（二十一）工程建设项目公示的中标候选人名称、排序或者其他信息有误或者应当公示的内容不完整，未按规定发出中标通知书或者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内容有错误的；
　　（二十二）政府采购项目公告的内容不完整，不符合相关规定的，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时间与公告时间不一致的；
　　（二十三）招标异常后未进入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招标异常手续的；
　　（二十四）未按相关规定完成交易流程的；
　　（二十五）提供与招标（采购）有关的资料弄虚作假的；
　　（二十六）录入电子交易平台的相关信息不完整或错误的；
　　（二十七）其他不遵守电子交易平台规则、不遵守交易中心相关规定、影响招标（采购）工作正常进行的差错行为；
　　第六条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，在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记录发现的代理机构服务差错行为。差错记录同步链接至代理机构诚信服务“招信码”进行公示。
　　第七条 每月交易中心对进场服务的代理机构服务差错行为进行汇总，在宜昌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予以公示。
　　第八条 发现招标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。
　　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9月30日起施行，各县（市）区交易中心可参照执行。原《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差错行为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宜公资交〔2019〕15号）同时废止。

